
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 

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成果要求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

实施办法》要求：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，表

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。研究

生论文工作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水平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授予质

量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根据学校要求，对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

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成果要求如下: 

一、对推荐免试入学硕士研究生 

(1)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在核心及以上期刊或属 EI、SCI 或 SSCI 刊

源的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(含被正式录用的论文，凭有

卷、期号的录用通知和版面费收据确定)1 篇与所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

论文。 

(2)如因时间关系不能在答辩前公开发表论文，则应撰写出与学位

论文有关且达到国内核心刊物投稿水平的学术论文，由导师审阅、修

改并签字认可论文水平，交学位分委员会认定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

辩。 

二、对其他硕士研究生 

学校鼓励硕士生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。如未能发表，

则应撰写出与学位论文有关且达到国内核心刊物投稿水平的学术论

文，由导师审阅、修改并签字认可论文水平。该论文需随硕士学位论

文提交至答辩委员会及分委员会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硕士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，投稿前应经导师审阅同意。论文的

署名由研究生与导师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，研究生应为所发表学术

论文的第一或第二作者：在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时，第一作者应为导师。 

本规定适用于 2022 级及以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。 
 


